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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类公共建筑节能设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甲类公共建筑的术语和定义、甲类公共建筑分类、一般要求、给排水节能设计、电气

节能设计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甲类公共建筑的节能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7625.1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555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

GB/T 50865 光伏发电接入配电网设计规范

DB11 687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DB11 687-2015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甲类公共建筑分类

进行节能设计时，甲类公共建筑应可分为以下几类

a) 单栋建筑的地上部分面积 A≥10000m2：

1) 商业建筑：包括百货商场、综合商厦、购物中心、超市、家居卖场、专卖店等；

2) 博览建筑：包括博物馆、展览馆、美术馆、纪念馆、科技馆、会展中心等；

3) 交通建筑：包括铁路客运站、公路客运站、航空港等；

4) 广播电视建筑；

b) 观众座位≥5000座的体育馆：包括综合体育馆、游泳馆、跳水馆和其他专项体育馆；

c) 观众座位≥1201座的观演建筑：包括剧场、音乐厅、电影院、礼堂等；

d) 单栋建筑的地上部分面积 A≥20万 m2的大型综合体建筑。

5 一般要求

甲类公共建筑总平面的规划布置、平面和立面设计，应有利于自然通风和冬季日照。

甲类公共建筑设计应遵循被动节能措施优先的原则，充分利用自然采光、自然通风，结合围护结

构的保温隔热和遮阳措施，降低建筑的用能需求。

甲类公共建筑的主朝向宜采用南北向或接近南北向，主要房间宜避开冬季最多频率风向（北向）

和夏季最大日射朝向（西向）。

甲类公共建筑总平面布置和建筑物内部的平面设计，应合理确定冷热源和通风空调设备机房的位

置。冷热源设备机房宜设置在负荷中心，通风空调设备机房位置宜尽可能缩短风系统的输送距离。

甲类公共建筑的体形系数 S应大于 0.40。
甲类建筑每个单一立窗墙面积比ML不应大于 0.75，当ML超过限值规定时，应进行围护结构热工

性能权衡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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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面透光部位的面积与屋面总面积的比值ML不应大于 0. 20。当甲类建筑不满足规定时，应进行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

甲类和乙类建筑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 M≥0.40 时，透光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 0.40；M＜0.40

时，透光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 0.60。

建筑物自然通风设计应满足下列规定：

a) 允许采用自然通风的建筑物，单一立面外窗（包括透光玻璃幕墙）开启扇的有效通风面积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甲类建筑每个单一立面透光部位应设可开启窗扇，其有效通风面积不应小于该立面外墙

面积的 5%；

2) 外窗开启扇的有效通风面积应按 DB11 687中 A.1.6条计算确定；

b) 高度在 100m以上的建筑，100m以上部分外窗开启受限时，100m以下部分应满足本条第 1款
的规定，100m以上部分可采取其他的通风换气措施；

c) 建筑中庭夏季宜充分利用自然通风降温；

d) 具有外围护结构的体育馆比赛大厅等人员密集的高大空间，应具备全面使用自然通风的条件。

甲类公共建筑应采取以下通风隔热措施：

a) 东西向和屋面的透光部位应设置遮阳设施，宜采用活动外遮阳；

b) 屋面宜采用架空通风屋面构造或绿化；

c) 钢结构等轻体结构体系建筑，其外墙宜设置通风间层。

人员出入频繁的外门，应符合以下节能规定：

a) 朝向为北、东、西的外门应设门斗、双层门或旋转门等减少冷风进入的设施；

b) 高层建筑中人员出入频繁外门所在空间，不宜与垂直通道（楼、电梯间）直接连通。

建筑设计应优先利用自然采光。自然采光不能满足照明要求的场所，有条件时宜采用导光、反光

装置等方式，将天然光引入室内，作为人工照明的补充。

人员长期停留房间的内表面可见光反射比宜满足表 1的要求。

表 1 房间内表面可见光反射比

房间内表面位置 可见光反射比

顶棚 0.7～0.9
墙面 0.5～0.8
地面 0.3～0.5

甲类公共建筑选用的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步道应具备以下节能运行功能：

a) 两台及以上电梯集中排列时，应具备群控功能；

b) 电梯无外部召唤，且轿箱内一段时间无预置指令时，电梯应具备自动转为节能运行方式的功

能；

c)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步道宜具备空载时停运待机或自动减速以减少能耗的功能。

6 给排水节能设计

一般规定

6.1.1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应符合 GB 50015和 GB 50555的相关规定。

6.1.2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设置用水计量水表，有热量计量要求时应设置耗热量表。

6.1.3 给排水系统的器材、器具应采用低阻力、低水耗产品。

给水排水

6.2.1 设有市政或小区供水管网的建筑，应充分利用供水管网的水压直接供水。

6.2.2 市政管网供水压力不能满足供水要求的多层、高层建筑的各类供水系统应竖向分区，且应满足

下列要求：

a) 各分区的最低卫生器具配水点的静水压力不宜大于 0.45MPa；
b) 当系统用水量较大时，各加压供水分区宜分别设置加压泵，不宜采用减压阀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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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分区内低层部分应设减压设施保证用水点供水压力不大于 0.20MPa，且不应小于用水器具要求

的最低压力；

6.2.3 应结合建筑物所提供的条件、用水系统特点等因素，综合考虑选用合理的加压供水方式；

6.2.4 供水加压泵选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根据管网水力计算选择和配置，保证水泵工作时高效率运行；

b) 所选水泵在设计工况时的效率宜大于国家标准《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中规

定的泵节能评价值；

c) 应选择具有随流量增大，扬程逐渐下降特性的供水加压泵。

6.2.5 水泵房宜设置在建筑物或建筑群的中心部位;水泵吸水水池位置，宜使水泵的提升高度尽量减小。

6.2.6 高于室外地坪的污废水应采用重力流系统直接排入室外管网。

7 电气节能设计

一般要求

7.1.1 公共建筑的电气系统应稳定可靠、高效节能、经济合理、低碳环保，应根据下列要求进行节能

设计：

a) 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节能规定，且宜采用节能设计指标；

b) 应满足建筑能效管理要求。

7.1.2 设计中应选用符合下列要求的节能环保型电气产品：

a) 符合国家规定的能效标准和电能质量标准；

b) 技术先进、标准化程度高。

7.1.3 应结合建筑功能、负荷性质确定电源质量要求和智能化系统组成的要求，通过技术经济比较，

采用适宜的节能控制措施。

7.1.4 日照条件好的建筑，宜采用与建筑一体化的太阳能光伏系统。太阳能光伏系统设计应符合 DB11
687的要求，当并网光伏系统接入配电网时应符合 GB/T 50865的要求。

供配电系统

7.2.1 应针对电气系统构成做全方位的节能分析，在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变配电系统设计应将节能

作为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进行多方案比较，优化设计方案，改进机电设备经济运行方式，提高变配电系统

节能运行的实效性。

7.2.2 变配电所应设在靠近区域负荷中心的位置。

7.2.3 主要变配电设备应通过电力负荷、电能损耗、无功功率补偿等计算确定。应合理选择变压器容

量和台数，变压器负荷率设计值宜在 60%~80%的范围，并应保持三相负荷平衡分配。

7.2.4 应采用达到 2级及以上能效等级的节能型变压器。

7.2.5 建筑设备使用的电动机应采用能效等级达到 2级及以上的节能型产品。

7.2.6 建筑设备的电动机及变频器的选用应满足下列规定：

a) 无调速要求的电动机不应采用变频器，且应工作在高效率运行状态；

b) 当要求电动机调速但不要求连续调速运行时，宜采用双速或三速电动机；

c) 有连续调速运行要求的电动机采用变频器时，设计选用的变频器的谐波限制、能效等级，以

及变频器的散热条件，应满足国家标准的相关要求。

照明系统

7.3.1 照明功率密度 LPD值应满足 GB 50034规定的现行值。

7.3.2 应选用高效节能照明产品，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建筑物及其附属照明区域的一般照明，符合表 2限值的达标比例应不低于 85%；

b) 照明系统的功率因数 PF≥0.9，镇流器流明系数μ≥0.95，波峰系数 CF≤1.7；
c) 谐波含量符合 GB 17625.1规定的 C类照明设备的谐波电流限值。

表 2 高效节能灯具指标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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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类型 灯具类型
灯具（无光源）

效率限值

灯具（含光源）

效能限值（lm/W）

气体放电灯

HID灯
开敞式 75% -

格栅或透光罩 60% -

荧光灯

开敞式 75% -
透明保护罩 70% -

格栅 65% -

LED灯
开敞式 - 70
保护罩 - 65
格栅 - 60

电能监测与计量

7.4.1 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应包括建筑能源监测与控制系统的设计。

7.4.2 公共建筑的电能计量，应具备实施复费率电能管理的条件，并应符合 GB 17167的规定。

7.4.3 低压配电系统应实施分项计量。

7.4.4 实施电能监测的低压配电系统和分项计量系统，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系统组成结构应简单、可靠；

b) 在低压配电系统中第一级电源进线和主要出线回路上，及第二级以下的重点监测回路上，结

合用电负荷配电特点设置计量或测量仪表，对用电负荷进行连续监测；

c) 电能监测中采用的分项计量仪表具有远传通讯功能；

d) 分项计量系统中使用的电能仪表的精度等级不低于 1.0级；

e) 分项计量系统中使用的电流互感器的精度等级不低于 0.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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